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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粮食物资（共2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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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59028001

330259028002

330259028003

330259028004

330259028005

330259027000

330259026001

330259026002

330259026003

330259026004

330259026005

330259026006

330259026007

330259026008

330259026009

330259026010

330259022000

330259024000

330259004000

330259005000

330259020000

330259025000

330259021000

330259016000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霉变或
色泽、气味异常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
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储存期
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粮
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被包装
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粮食作
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其他不
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粮食作为食用
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规定备案或提供
虚假备案信息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的行
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
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
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
贴、骗取信贷资金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
贴、信贷资金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
担保或清偿债务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政
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的行政
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
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
出库指令或阻挠出库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违规倒卖或不按规定用
途处置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的
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的
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
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在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
不按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
家统一安排和调度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违规使用粮
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企业的责任人有粮食流通
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
准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行
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违规代扣或代缴税、费和
其他款项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未按规定对收购的粮食
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未单独储存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未按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对粮食储存企业未按规定进行粮食销
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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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
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1.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霉变或色泽、气味异常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
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霉变或色泽、气味异常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将相关情况告知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
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
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1.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
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2.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将相关情况告知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1.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其他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
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其他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将相关情况告知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
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企业未按规定备案或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
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的监管，受
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
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清偿债务”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
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
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阻挠出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
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违规倒卖或不按规定用途处置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
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
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在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统一安排和调度”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
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1.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违规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
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
企业违规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将相关情况告知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企业的责任人有粮食流通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
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违规代扣或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
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收购者未按规定对收购的粮食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未单独储存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
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未按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
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储存企业未按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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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林业（共3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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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64125000

330264126000

330264127000

330264128000

330264104000

330264106001

330264106002

330264106003

330264106004

330264106005

330264050000

3302640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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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64046001

330264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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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64024000

330264037000

330264035001

330264072000

330264138000

330264103000

对擅自移动和破坏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的碑石、界标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采石、
取土、放牧、砍伐以及采集标本化石的
行政处罚

对污染和破坏地质遗迹的行政处罚

对不服从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管
理以及从事科研活动未向管理单位提
交研究成果副本的行政处罚

对场所擅自使用湿地公园名称的行政
处罚

对擅自开垦、填埋湿地的行政处罚

对擅自在湿地内烧荒的行政处罚

对擅自在湿地内放牧或捡拾卵、蛋的行
政处罚

对擅自在湿地内排放湿地蓄水或修建
阻水、排水设施的行政处罚

对毁坏湿地保护设施的行政处罚

对擅自移动或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在自然
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行政
处罚

对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非破坏
性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不依法向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行政处罚

对在自然保护区违法砍伐、放牧、狩猎、
捕捞、采药、开垦、烧荒、采石、挖沙等
（属于开矿行为的除外）的行政处罚

对损害古树名木的行政处罚

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
前未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或未按古
树名木保护方案进行施工的行政处罚

对作业设计单位未在作业设计方案中
标明作业区内野生植物，森林经营单
位、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在森林经营管
理、农业生产中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造
成野生植物损坏的行政处罚

对挖砂、取土、采石、开垦等致使野生植
物受到毁坏的行政处罚

对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陆生野生
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属于开矿、修
路、筑坝、建设行为的除外）的行政处罚

对开垦、采石、采砂、采土等造成林木或
林地毁坏的行政处罚

对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等造成林
木毁坏的行政处罚

对利用天然阔叶林烧制木炭的行政处
罚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1.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擅自移动和破坏地质遗迹保护区内的碑石、界标”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
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移动和破坏
地质遗迹保护区内的碑石、界标”的，将相关情况告知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

1.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违反规定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采石、取土、放牧、砍伐以及采集标本化石”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
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违反规定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采石、取土、放牧、砍伐以及采集标本化石”的，将相关情况告知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
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

1.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污染和破坏地质遗迹”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污染和破坏地质遗迹”的，将相关情况告知
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

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不服从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管理以及从事科研活动未向管理单位提交研究成果副本”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
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机构。

1.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场所擅自使用湿地公园名称”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限期改正，并及时将相关证据材料、责令限期改正文书
一并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场所擅自使用湿地公园名称”的，将
相关情况告知林业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

1.湿地管理部门负责“擅自开垦、填埋湿地”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开垦、填埋湿地”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湿地管理部门；认为需要
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

1.湿地管理部门负责“擅自在湿地内烧荒”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在湿地内烧荒”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湿地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
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

1.湿地管理部门负责“擅自在湿地内放牧或捡拾卵、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在湿地内放牧或捡拾卵、蛋”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湿
地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

1.湿地管理部门负责“擅自在湿地内排放湿地蓄水或修建阻水、排水设施”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
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在湿地内排放湿地蓄水或修建阻
水、排水设施”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湿地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

1.湿地管理部门负责“毁坏湿地保护设施”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毁坏湿地保护设施”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湿地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立案
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湿地管理部门。

1.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擅自移动或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移动或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将
相关情况告知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1.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
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未经批
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将相关情况告知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依法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
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1.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自然保护区违法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采石、挖沙等（属于开矿行为的除外）”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
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2.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自然保护区违法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采石、挖沙等（属于开矿行为的除外）”的，将相关情况告知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1.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损害古树名木”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损害古树名木”的，将相关情况告知古树名木行政主管
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

1.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未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或未按古树名木保护方案进行施工”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
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2.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未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或未按古树名木保护方案进行施工”的，将相关情况告知古树名木行政主
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植物主管部门负责“作业设计单位的作业设计方案未标明作业区野生植物，森林经营单位、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在森林经营管理、农业生产中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造
成野生植物损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限期改正，并及时将相关证据材料及责令限期改正文书一并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野生植物主管部门。

1.野生植物主管部门负责“挖砂、取土、采石、开垦等致使野生植物受到毁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
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野生植物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挖砂、取土、采石、开垦等致使
野生植物受到毁坏”的，将相关情况告知野生植物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野生植物主管部门。

1.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陆生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属于开矿、修路、筑坝、建设行为的除外）”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
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2.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陆生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属于开矿、修路、筑坝、建设行为的除外）”的，将相关情况告知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1.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开垦、采石、采砂、采土等造成林木或林地毁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
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开垦、采石、采砂、采土等造成林木或林地
毁坏”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林业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

1.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等造成林木毁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等造成林木毁坏”
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林业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主管部门。

1.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利用天然阔叶林烧制木炭”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利用天然阔叶林烧制木炭”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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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版）
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划转范围
职责边界清单 事项划出单位

（下转第十二版）


